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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轉產品介紹

權方式辦理，授權地區為臺灣地區，授

權期限 3年，授權金新台幣 15萬元整，

不收取衍生利益金，每年提供原原種種

子 30 公斤，並於正常上班時段內提供

12小時有關實施本技術之指導及諮詢講

解。對於授權內容，若有疑問，請逕洽

本場作物改良課丁文彥副研究員（089-

325110 轉 611），相關資訊及附件均

登載於本場網站（http://www.ttdares.

gov.tw），請逕行上網查詢或下載。

臺東 33 號為本場於 101 年命名之

新品種，具有產量穩定、米粒外觀優良、

食味佳、耐儲存等特性，且對稻熱病抵

抗性良好，102 年推廣全國農友種植，

103 年 1 期作栽培面積已超過 1,250 公

頃，顯示市場潛力頗大。

為加速推廣此優良品種，除了持續

配合良種繁殖三級制，免費提供稻種給

各縣市政府外，本年度本場亦推動技術

移轉，雙軌並行。技術移轉採非專屬授

水稻臺東   號稻種繁殖

及採種技術

圖 2. 水稻臺東 33 號稻穀、糙米及白米外觀與臺稉 9 號之
比較。

圖 1. 水稻臺東 33 號田間生長情形。

為落實照顧長期從事農業之老年農民，
改善藉購買農地加入農保 6 個月進而領取老
農津貼，及長期旅居國外仍能領取老農津貼
等分蝕農業經費之不合理現象，農委會擬具
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3 條修正草
案，並經行政院審查通過於 102 年 11 月 8
日函送立法院審議。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
環境、經濟、內政等三委員會聯席會於 103
年 5 月 26 日完成「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
條例」第 3 條條文修正草案復議案之審查。 

老農津貼之農保年資提高至 15 年，落
實照顧長期從農之農民 

此次修法是要解決參加農保 6 個月即
可請領老農津貼，以及長期旅居國外，也可
領取津貼的不合理現象。老農津貼係為照顧
長年辛苦從農的農民，但現行規定卻造成可
藉購買農地，加入農保 6 個月即輕易請領到
福利津貼之不合理現象，並排擠其他農業發
展經費。監察院對參加農保 6 個月即可請領
老農津貼已提出糾正案，農民團體及社會各
界亦強烈要求政府應改善短期從農或旅居國
外者分享農民福利資源之不合理現象，農委
會乃徵詢各界意見， 提出本項調整方案，
將老農津貼之農保年資由現行 6 個月提高至
15 年，同時對長期旅居國外者將停發老農
津貼。 

現在已領取津貼者及 50 歲以前即從農
加入農保者，不受農保年資調整影響 
此次修法的重點內容包含： 
一、 調整申領老農津貼之農保年資及漁會甲

類會員年資，由現行之 6 個月提高為
15 年。 

二、 修法調整前，已領取老農津貼之 67 萬
名老農，完全不受提高年資影響。 

文 /農委會

敬請支持—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改革

三、 修法調整前，已加入農保者，於 65 歲
時，農保年資累計達 6 個月未滿 15 年
者，先領取半額津貼 3,500 元，俟其年
資達 15年，即發放全額津貼 7,000元。 

四、 須在國內設有戶籍，且於最近 3 年內每
年都居住國內超過 183 日者，始得領老
農津貼。 

目前農保被保險人中僅 1.8% 受影響，
修法後每月仍可先領 3,500 元 

依據統計，目前農保被保險人中約有
1.8%(2 萬 6 千人 ) 於其未來年滿 65 歲時，
因農保年資累計未達 15 年，將先領取半額
老農津貼，至年資滿 15 年時，再領取全額
津貼。其中約 60% 的人於等待 1 至 5 年後，
即可領取全額老農津貼。 

老農津貼改革內容獲多數民眾及農會總
幹事支持 

依據民調顯示，有 64.5% 的民眾贊成
老農津貼改革方案，18.5% 無意見，同時農
會總幹事也有高達 87.34% 是表達支持，在
如此高度民意支持下，此項改革方案，宜儘
速完成修法，回歸民意與社會正義。倘若該
法案無法過關，將使得許多短暫從農者或無
心務農者，可取巧而繼續請領津貼，耗損國
家財政資源，希望立法院能儘快完成修法，
並將修法後所節省下之經費用於農業建設，
提升農業競爭力，才是真正照顧農民，照顧
臺灣的農業。 

此次調整方案，將老農津貼申領應具之
農保年資由 6 個月提高為 15 年，除回應基
層要求改革的聲音外，對我國農業的發展亦
有正面的助益，敬請各界給予支持。
聯絡窗口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農民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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